呈贡区民政局
2017年度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资金项目执行情况报告发放

呈贡区财政局：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区级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呈财（2017）16号）精神，对2017年度“八一建军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项目进行自评工作的要求，我局高度重视，积极对2017年度八一建军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项目涉及内容开展绩效评价工作，现将自评详细执行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呈通〔2016〕1号印发《关于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及《关于印发<昆明市2017年双拥工作目标量化任务>的通知》（昆拥办【2017】1号）、《昆明市双拥办、昆明警备区政治部关于印发“八一”期间双拥工作的通知》及区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和2017年工作计划及预算情况的要求。“2017年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项目资金100，000.00 元预算安排” 情况。

二、项目立项依据
根据中共昆明市呈贡区委、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呈通〔2016〕1号印发《关于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及区财政预算安排资金和市区2017年工作计划及预算情况的要求
    三、绩效目标设立及调整情况
（一）绩效目标设立。2017年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立支工作是拥军优属工作的重要内容，是激励军民保卫祖国，献身国防事业的重要举措，是建立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措施。因此，我局按照省、市、区有文件规定，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做好2017年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及时足额立支。

（二) 标准：100，000.00元。

四、项目实施方案及管理措施

（一）根据2017年呈贡区双拥工作计划及预算安排，对驻呈各部队进行落实2017年“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立支。

（二）根据2017年呈贡区双拥工作计划及预算安排按照财务制度出具慰问意见经额。由部队出具正式收据到呈贡区民政局财务室转帐到部队帐户进行慰问立支。

五、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为进一步做好呈贡区2017年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及时足额立支，于2017年8月1日下午在95685部队，区长张先宝代表四班慰问95685部队，满意度达到100以上。
六、下一步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落实呈贡区2017年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立支，确保每年能及时、准确无误地把2017年八一建军节国防军事日活动经费立支到部队。从而支持部队建设。 

昆明市呈贡区民政局
2018年4月17日

